一、项目概况（标的）
（一）本项目为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部分安保岗位的保安劳务外包服务项目项目。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达到服务要求，投标人务必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所规定的，其中包括技术要求在内的所有细则。
（二）服务工作任务范围
	岗位
	岗位人数
	每日工作时长
	每周工作天数
	岗位职责

	门诊保安岗
	1
	7
	6
	负责门诊安防值守

	消防值班岗
	1
	7
	6
	消防控制室值守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服务要求
1. 中标人保安员在医院的岗位、任务、职责由采购人相关管理科室安排决定，采购人有权对保安员的各项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调整保安员的工作任务和修订完善各岗位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中标人派驻保安员必须完全服从并遵守。
2.当医院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医院财产受到不法侵害和威胁时，保安员应积极制止、劝导，依法做好警卫工作，确保医院职工的人身安全、医院财产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3.中标人保安人员必须持保安资格证上岗，着正规保安制服，上岗期间戴头盔或与制服配套的帽子、佩戴工作胸卡，携带配置的防护器材，文明执勤，依法办事，严格遵守工作制度，认真履行院方制定的岗位职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中标人保安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保卫管理技能、消防设施操作技能、基础医疗救援技能、应急救援技能。
4.中标人保安人员如违反有关工作规定或未认真履行职责的，采购人有权提出更换，中标人应在三天内予以调换。
5.中标人保安人员在采购人内执勤中因公受伤或受到其他意外人身伤害的，医疗费及其他所有费用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保安员在工作中与他人发生纠纷、冲突的，对于纠纷、冲突产生的所有赔偿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负责处理。
6.中标人应加强保安员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保证保安人员相对稳定，按时足额发放保安员工资，工资发放时间不得超过当月结算日后的15个工作日。若确需更换保安人员的，更换的人员要求标准不得低于招标文件的规定，并且所有保安员应当符合采购人的考核标准。
7.中标人严格按采购人排班表工作时间（工作量不变情况下，采购人可调整工作岗位和时间）安排保安员上岗。
8.中标人保安员在日常工作执勤中因公受伤或受到其他意外人身伤害的，所有处理和赔偿等事项、医疗费及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9.中标人应严格管理保安人员，服装、工作凭证等要妥善保管，中标人保安人员或着中标人提供的制服或携带中标人工作凭证在采购人院内违反采购人的规定，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且采购人将保留追究中标人责任的权利。
（二）保安服务人员要求
1.派遣的保安人员应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保安的应聘、录用、离职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派驻的保安人员需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提供县级以上(含)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必须经过正规的保安职业培训，持“保安证”上岗。中标人进驻时需将保安人员花名册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保安证”等报采购人备案，如有人员变动，需在24小时内报备并提交相关资料。
[bookmark: _GoBack]2.中标人派驻的保安员年龄必须在45周岁以内。
3.保安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严整的着装，服装分夏、冬服两种，按季节着装，冬夏服不能混穿，不得坦胸、卷袖、卷裤腿，不准穿拖鞋和无后跟凉鞋执勤，带项链、戒指，留长指甲，男性保安人员不能留长头发、留胡子、大鬓角。

